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湖北省宏源药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之 

 

 

上市保荐书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1168 号 B座 2101、2104A室） 

二〇二一年九月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保荐书 

3-1-3-1 

声  明 

本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创业板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创业板注册管理办法》”）、《证券发

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保荐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以下简称“《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诚实守信，勤勉尽责，严格按照依法制定的业务规则和行业自律规范出具本上市

保荐书，并保证所出具文件真实、准确、完整。 

（如无特别说明，本上市保荐书中的简称与《湖北省宏源药业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的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保荐书 

3-1-3-2 

一、发行人概况 

（一）基本情况 

发行人名称 湖北省宏源药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湖北省罗田县凤山镇经济开发区宏源路 8号 

注册资本 35,274.96万元 

有限公司成立日期 2002年 1月 21日 

股份公司成立日期 2014年 4月 8日 

法定代表人 尹国平 

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713-5109598 

传真号码：0713-5072024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药品生产；兽药生产；药品委托生产；食品生产；危

险化学品生产；肥料生产；药品批发；药品零售；兽药经营；食

品经营；危险化学品经营；危险废物经营；危险化学品仓储；检

验检测服务；药品互联网信息服务；食品互联网销售；货物进出

口；药品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

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电子专用材料

制造；涂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热力生产和供应；化工产品

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肥料销售；电子专用材料销售；涂

料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

煤炭及制品销售；国内贸易代理；地产中草药(不含中药饮片）购

销；初级农产品收购；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

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本次证券发行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A股） 

（二）主营业务情况 

发行人是一家集有机化学原料、医药中间体、原料药及医药制剂研发、生产

和销售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 

发行人建立了较完善的医药产业链，实现了硝基咪唑类抗菌药物及抗疱疹病

毒药物从起始物料、关键中间体到原料药的完整产品路线覆盖，成为全球硝基咪

唑类抗菌原料药及中间体、抗疱疹病毒原料药及中间体及青霉素类抗菌药物中间

体的主要供应商之一，产品销往亚洲、欧洲、非洲、美洲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

与国内知名制药企业联邦制药、国药集团、石药集团、哈药集团、普洛药业、科

伦药业等和国际知名企业赛诺菲、百特、索尔维等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凭借在原料药和医药中间体技术和成本等方面的优势，发行人进一步向医药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保荐书 

3-1-3-3 

制剂业务发展。相关业务起步较晚，目前规模相对较小，但该类业务是发行人进

一步做大做强医药产业的重要方向。 

此外，发行人亦生产锂电池电解液的主要材料之一——六氟磷酸锂。 

发行人是高新技术企业、湖北省创新型企业，与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四川

大学、武汉工程大学和湖北中医药大学等知名高校保持密切交流和良好合作研发

关系，建有省级企业技术中心、湖北省氟化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形成了较完善

的技术创新体系，在原料药及医药中间体、基础化学原料、医药制剂等方面有多

项自主知识产权和技术，拥有专利 61 项，其中发明专利 50 项、实用新型专利 8

项、外观设计专利 3 项。发行人已通过 GMP、ISO9001、ISO14001等认证和 CEP、

REACH 等注册，取得药品批准文号 45 个、原料药备案号 6 个、兽药产品批准文

号 2个、境内保健食品注册号 2 个、饲料添加剂产品文号 1个。 

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营业务收入构成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1年 1-6 月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金额 金额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有机化学原料 17,111.72 24.65% 28,361.38 21.86% 27,369.14 17.68% 26,157.31 19.78% 

原料药及医药中间

体 
37,000.32 53.29% 87,884.49 67.74% 106,750.41 68.96% 85,168.34 64.39% 

医药制剂 4,495.14 6.47% 8,156.30 6.29% 8,686.98 5.61% 8,514.65 6.44% 

新能源 10,423.06 15.01% 4,819.08 3.71% 11,410.45 7.37% 10,468.69 7.91% 

食品及饲料添加剂 - - - - - - 1,416.58 1.07% 

其他主营业务收入 402.54 0.58% 516.40 0.40% 589.37 0.38% 539.63 0.41% 

合  计 69,432.78 100.00% 129,737.66 100.00% 154,806.34 100.00% 132,265.21 100.00% 

（三）核心技术情况 

1、主要核心技术介绍 

发行人自成立以来，就高度重视研发工作，始终把“创新、发展”作为企业

的核心价值观。经过多年的不断摸索、创新，发行人已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自主核

心技术体系，拥有成熟的氟化、氢化、烷基化、硝化、氧化等危险化学工艺及高

温反应（500-600 摄氏度）、低温结晶（零下 40-50 摄氏度）等规模化大生产技

术，并在主要产品生产方面，拥有自己独创、先进的工艺，形成了公司独特的技

术优势，多项技术处于行业领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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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拥有的主要核心技术如下表所示： 

序号 核心技术 
技术

来源 
技术内容及特点 取得专利情况 科研成果 

在主营业务

中的应用 

1 

复合银催

化氧化乙

二醇生产

乙二醛技

术 

自主

研发 

1、该技术使用新型 Ag-P-Se/瓷粒复合催化

剂，能有效提高氧化反应选择性、降低催化

剂床层温差、同时使用寿命更长，有效提高

产品品质，节约生产成本； 

2、通过改进氧化设备结构，将净化装置与

氧化设备、原料预热装置和喷雾装置进行集

成，有效简化了生产工艺流程，在降低能耗

的同时也实现了工程放大等效果 

1、一种强酸型固体催化剂及其制备方

法和应用（ZL201210347099.3） 

2、列管式反应器（ZL201220477008.3） 

3、一种用于醇氧化合成醛或酮的催化

剂 及 其 制 备 方 法 和 应 用

（ZL201310122839.8） 

4、一种银载银催化剂及其制备方法与

应用（ZL201310586427.X） 

5、一种气相氧化合成低杂含量乙二醛

的方法（ZL201410048613.2） 

6、一种用于乙二醇空气氧化生产乙二

醛工艺中循环气净化的催化剂及其制

备方法和应用（ZL201510042584.3） 

7、一种铯、铼、磷修饰的电解银催化

剂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ZL201510937524.8） 

8、天然沸石-二氧化钛-杂多酸三元复

合 催 化 剂 及 其 制 备 方 法 和 应 用

（ZL201510910722.5） 

9、纳米铜铈复合氧化物催化剂及其制

备方法和应用（ZL201510910725.9） 

10 、 纳 米 钙 钛 矿 型 催 化 剂

La1-xBixCoO3 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ZL201510910721.0） 

1、该工艺通过湖北省科

学技术厅科技成果鉴

定，鉴定结论为“该项

工艺技术具有重大创新

性，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 

2、该工艺荣获湖北省科

技进步一等奖 

已广泛应用

于乙二醛生

产 

2 

乙醛酸催

化氧化环

保技术 

自主

研发 

1、采用高选择性催化剂，使原料转化率和

产品收率同步显著提高； 

2、采用特殊的氧化反应器，实现装置大型

化、自动化、智能化,使氧化反应过程更平

稳和更易于控制，安全风险大大降低； 

3、浓缩工序采用该技术和工艺，能够实现

连续化生产，在大幅提升产能的同时，能源

消耗大幅下降； 

4、采用特殊的精制工艺和设备，有针对性

地去除产品中的杂质，破解产品质量难题，

产品质量大幅提高； 

5、采用高效的原料回收、污水处理工艺和

设备，原料利用率大幅提高，同时，生产过

程中产生的酸性废水多级套用，变废为宝，

实现节能减排 

1、一种乙二醛硝酸氧化生产乙醛酸的

尾 气 处 理 方 法 和 处 理 系 统

（ZL201110185138.X） 

2 、 一 种 乙 醛 酸 精 制 装 置

（ZL201320240370.3） 

3 、 一 种 乙 醛 酸 溶 液 浓 缩 装 置

（ZL201320240277.2） 

4、一种合成乙醛酸的氧化反应装置

（ZL201320240331.3） 

5、从含乙醛酸和乙二醛的水性反应介

质 中 分 离 乙 醛 酸 的 方 法

（ZL201410099476.5） 

6、多级反应制备乙醛酸的方法及装置

（ZL201410098556.9） 

7、一种改良型合成乙醛酸的氧化反应

及 尾 气 吸 收 的 装 置

（ZL201420118230.3） 

8、乙二醛空气氧化合成乙醛酸的催化

剂 Pd-TiO2/C 及 其 制 备 方 法

（ZL201611019533.X） 

9、乙二醛空气氧化合成乙醛酸的低载

量 催 化 剂 Pd/C 及 其 制 备 方 法

（ZL201611019546.7） 

- 

已广泛应用

于乙醛酸生

产 

3 

甲硝唑节

能减排技

术 

自主

研发 

1、采用混酸高效溶解催化技术，并优化工

艺配方，大幅提高反应效率； 

2、增加反应液溶剂回收处理工段，降低了

产品中溶解的杂质含量，提高了产品质量，

通过回收溶剂和原材料，大幅减少废水排

放，降低生产成本； 

1、一种从甲硝唑工业废渣中回收甲硝

唑成品的方法（ZL201010269005.6） 

2、一种合成 2-甲基-5-硝基咪唑-1-

乙醇的方法（ZL201110185009.0） 

3、一种甲硝唑废水的处理方法

（ZL201110202387.5） 

甲硝唑废水处理与综合

利用新技术通过湖北省

科学技术厅科技成果鉴

定，鉴定结论为“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并荣

获湖北省科技进步三等

已广泛应用

于甲硝唑生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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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核心技术 
技术

来源 
技术内容及特点 取得专利情况 科研成果 

在主营业务

中的应用 

3、改进主反应装置为多通道反应器，极大

地提高了反应收率，生产过程安全稳定可

控，同时缩短了生产时间； 

4、从废水中回收高价原料 2-甲基-5-硝基

咪唑，在解决了废水后续达标处理问题的同

时也提高了原料的综合利用率； 

5、对结晶工艺进行优化，能够生产多种晶

型的甲硝唑 

4、一种甲硝唑工业废混盐的处理方法

（ZL201210344934.8）0 

5 、 一 种 甲 硝 唑 羟 化 反 应 装 置

（ZL201320508760.4） 

6 、 一 种 生 产 甲 硝 唑 的 方 法

（ZL201310397212.3） 

7、一种用于脱色后分离活性炭的过滤

器（ZL201320583300.8） 

8、一种甲硝唑废水中双效冷凝水的处

理方法（ZL201610173429.X） 

9、一种甲硝唑废水的处理方法

（ZL201610255417.1） 

10、一种脱硝处理设备

（ZL202021514579.0） 

奖 

4 

高效组合

式缚酸剂

生产苯酰

甲硝唑技

术 

自主

研发 

1、通过开发一种高效组合式缚酸剂催化技

术生产苯酰甲硝唑，大幅度提升了反应进

程，并提高了主反应收率； 

2、新技术通过萃取-分层-精馏-除杂等一系

列操作对反应后缚酸剂进行回收处理，回收

得到的高纯度缚酸剂能够再次投入生产，在

减少“三废”排放的同时，降低了生产成本 

一 种 苯 酰 甲 硝 唑 的 制 备 方 法

（ZL201210344933.3） 
- 

已广泛应用

于苯酰甲硝

唑生产 

5 
地美硝唑

合成技术 

自主

研发 

1、与传统生产地美硝唑技术相比，该技术

采用分段升温、分段投料的甲基化反应工

艺，使反应转化率更加接近理论水平； 

2、采用自动化投料和自动化控制系统，使

生产投料更加精准、原料反应更加充分，同

时反应过程更平稳和易于控制、安全风险大

大降低 

- - 

已广泛应用

于地美硝唑

的生产 

6 

2-甲基咪

唑生产新

工艺 

自主

研发 

1、在主反应环合工艺中开发一种缓冲溶液

体系所需助剂，提供环合所需的最佳酸碱

度，并优化原料配比，提高了反应收率； 

2、采用新型双效浓缩蒸发器，大幅缩短了

浓缩时间，提高了产品质量和产能；低温浓

缩阶段进一步促进反应的进行，提高了反应

效率和收率，间接降低生产成本； 

3、对环合岗位实施环保技术改造，自主开

发投运一种多级低温微负压冷凝-吸收装

置，科学回收利用原装置中无组织挥发扩散

损失的低沸点原料，改善环境； 

4、采用精馏分离技术，回收母液中的产品，

实现节能降耗； 

5、该技术更加注重产品精制技术的研究和

应用，改善了产品质量 

1、2-甲基咪唑结晶不纯物的分离纯化

方法（ZL200910062260.0） 

2、一种低含量 2-甲基咪唑的精制方法

（ZL201410534415.7） 

3、一种 2-甲基咪唑的制备方法

（ZL201810541223.7） 

4、一种 2-甲基咪唑管式连续化学反应

装置及方法（ZL201811132974.X） 

该技术荣获湖北省科技

进步三等奖 

已广泛应用

于 2-甲基

咪唑的生产 

7 

2-甲基

-5-硝基

咪唑环保

技术 

自主

研发 

1、该技术通过改变主反应催化剂混酸配比，

并对生产工艺进行优化，实现了主要原材料

的最优转化，收率提高； 

2、结合自动化投料和自动化控制系统的使

用，有效提高安全水平，保障安全生产； 

3、自主开发一种氮氧化物回收技术装置，

变废为宝，实现节能减排； 

4、增加收集装置，回收中和釜中挥发的氨

水，降低氨水消耗及成本； 

5、增加了废水中硫酸铵高级氧化-絮凝-除

杂等回收预处理系统，提高硫酸铵回收率，

1、一种 2-甲基-5 硝基咪唑生产工艺

（ZL201710834974.3） 

2、一种 2-甲基-5-硝基咪唑合成母液

再 循 环 利 用 的 方 法

（ZL201810317803.8） 

- 

已广泛应用

于 2-甲基

-5-硝基咪

唑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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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核心技术 
技术

来源 
技术内容及特点 取得专利情况 科研成果 

在主营业务

中的应用 

做到节能减排、绿色高效 

8 
鸟嘌呤环

保技术 

自主

研发 

向生产鸟嘌呤过程产生的闭环反应液中分

步添加硫酸与醇类物质，实现对闭环反应液

中甲酸钠与甲酸的转换，并将转换后得到的

甲酸酯类与盐类物质进行回收，有效提高鸟

嘌呤生产过程中废水的经济价值，降低对环

境的污染 

鸟嘌呤制备过程中废液处理方法

（ZL201610883254.1） 
 

已广泛应用

于鸟嘌呤的

生产 

9 

用流变相

反应法生

产六氟磷

酸锂技术 

与武

汉大

学联

合开

发 

1、该技术实现了六氟磷酸锂生产根本上的

变革，从本质上改变了产品生产过程中反应

效率、周期、质量及工艺可操作性； 

2、通过便捷的工艺操作得到高纯产品，加

快了反应的周期性运转，提高了原料的利用

率，有效实现了反应的绿色循环； 

3、整体工艺保证了体系中高危原料如氢氟

酸、五氯化磷等的安全使用，相对于传统工

艺，本技术极大提升了操作的安全性 

1、用流变相反应法制备六氟磷酸锂

（ZL201010546918.8） 

2、固体超强酸二氯六氟磷酸及其制备

方法和用途(ZL201010546919.2) 

3、一种合成六氟磷酸锂的装置

（ZL201120232327.3） 

4、一种合成六氟磷酸锂的方法

(ZL201110185031.5) 

5 、 一 种 LiPF6 重 结 晶 装 置

(ZL201520846031.9) 

6、一种超高活性氟化锂的纯化方法

（ZL201510714659.8） 

上述 1-5 项专利已转让给中蓝宏源 

1、该技术通过湖北省科

学技术厅科技成果鉴

定，鉴定结论为“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 

2、通过湖北省科学技术

厅重大科技专项项目验

收，验收结果为“良好”； 

3、“用流变相反应法制

备六氟磷酸锂”专利荣

获第九届湖北省专利优

秀奖 

已广泛应用

于六氟磷酸

锂的生产 

10 

酶法合成

磷酸西格

列汀关键

技术 

自主

研发 

该技术运用生物酶进行催化。生物酶具有催

化效率高、专一性强的特点，且可无限制备

与再生。与传统化学合成法相比，生产工艺

更加优化，产品质量更高，且具有更高的安

全性和环保性 

- 

该项目通过湖北省科学

技术厅湖北省重大科技

专项项目验收，验收结

果为“良好” 

尚未应用于

生产 

11 

水热结晶

法工业含

氟废水深

度除氟工

艺 

自主

研发 

新工艺通过采用自主研发的复合矿化剂进

行除氟。与行业通用除氟工艺相比，新工艺

除氟效果更好，运行更加稳定，且能有效减

少氟污染风险 

- 

该工艺通过中国氟硅有

机材料工业协会鉴定为

“整体技术达到国内领

先水平” 

已广泛应用

于含氟废水

的处理 

2、发行人核心技术的科研实力 

发行人核心技术方面的科研实力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发行人是高新技术企业、湖北省创新型企业，建有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湖北省氟化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发行人拥有一批专业、经验丰富的研发人员。截至 2021 年 6月 30 日，

发行人拥有研发人员 163 人（含兼任管理人员 3 人），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 71

人，拥有工程师、高级工程师职称 20 人。技术团队专业性强、覆盖面广，人员

广泛来自于各高校制药工程、应用化学、生物工程、有机化学、无机化学、环境

工程、药学、制剂工程、计算机应用等专业。 

（3）发行人与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工程大学和湖北中医

药大学等知名高校保持密切交流和良好合作研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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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发行人拥有先进的研发设施。公司技术部门各实验室占地面积合计约

5,000m2，有 ICP 电感耦合等离子发射仪、X 射线荧光衍射仪、干法激光粒度仪

以及各类光谱、色谱仪等先进分析检测设备，配备从零下 80摄氏度超低温至 600

摄氏度以上的超高温、从 0.01Pa 高真空至 200 个大气压等条件的实验设施，建

有新产品中试车间和原料药 GMP中试车间，研发及检测设备达 500余台套。先进

的研发设施为公司研发工作的实施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3、核心技术产品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报告期内，发行人核心技术产品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1年1-6月 2020 年 2019年 2018 年 

核心技术产品收入 67,466.49 127,622.34 152,579.81 130,151.41 

营业收入 69,873.66 130,294.36 157,441.14 132,905.30 

核心技术产品收入占营业收入

的比例 
96.55% 97.95% 96.91% 97.93% 

（四）发行人研发情况 

1、研发机构设置 

发行人十分注重对新技术的研发，为保障公司生产经营的持续发展，专门设

立技术委员会负责统筹协调与研发相关的工作，下属各部门相互配合完成公司产

品实验室研发、中试、试生产、商业化生产的全过程。发行人的研发体系贯穿产

品的设计、开发、注册、生产、工艺优化、质量保证等各个环节。 

发行人研发机构设置具体情况如下： 

 

（1）研发工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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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工程中心负责公司原料药及医药中间体、制剂产品的研发落地工作及其

开发产品的工艺、技术提升工作。 

（2）氟化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氟化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负责公司含氟化学品的研发落地工作及产品的工

艺、技术提升工作。 

（3）总工办 

总工办负责公司乙二醛及其下游产品的工艺改进和生产技术管理工作。 

（4）技术部 

技术部负责公司新型胶粘剂、咪唑及咪唑衍生物等产品的研发落地工作。 

（5）科研项目管理部 

科研项目管理部负责公司科研项目和实验室的日常管理、项目申报、知识产

权的申请与维护、组织成果鉴定、报奖、技术档案管理等工作。 

2、技术研发人员情况 

截至 2021 年 6月 30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技术研发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及

其占公司员工人数比例情况如下： 

项  目 人员数量（人） 占员工总数比例 

技术研发人员 160 9.27% 

其中：核心技术人员 6 0.35% 

3、研发投入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研发费用及占营业收入比例情况如下： 

时  间 2021 年 1-6 月 2020 年 2019年 2018 年 

研发费用（万元） 1,759.94 4,453.56 5,387.33 4,049.80 

营业收入（万元） 69,873.66 130,294.36 157,441.14 132,905.30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 2.52% 3.42% 3.42% 3.05% 

4、保持技术创新的机制 

（1）规范内部研发流程 

发行人已建立完善研发内部控制制度，包括《技术管理制度》、《科研项目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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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制度》、《技术开发转让制度》、《实验室管理办法》等，研发流程以技术可行性

报告为起点，技术部门相关人员需要对拟进行的研发项目形成技术可行性报告，

详细阐述研发依据和思路，经技术委员会评审并经上级批准后作为产品技术研发

的依据，并进行项目立项。在已批准的技术可行性报告的基础上着手进行研发，

在研发过程完成必要的实验记录，并不断完善和修正技术可行性报告。 

（2）创新人才培养制度 

发行人通过内部培训、外部脱产培训、外部引进等多种手段，不断强化技术

力量，培养精干、高效的科研团队，以人才奠定技术创新的基础，促进公司科研

开发能力提高。发行人还将持续引进高端技术人才、行业专家，进一步充实公司

研发团队实力和创新能力。 

发行人形成了有利于各类人才脱颖而出、充分施展才能的选人用人机制，对

公司评选出来的科技创新人才重点培养，使他们在工作中发挥骨干作用；针对现

有各类专业技术人才的不同特点、不同发展方向，促进专业技术人才向生产一线

锻炼，不断加强专业技术人才的合理交流，实现人才的有序流动。 

（3）成果转化激励制度 

发行人已建立完善的《科研奖励管理办法》、《专利管理办法》等成果转化激

励制度，能够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科技成果转化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有力

地促进了公司产品技术的不断创新。 

发行人鼓励科技成果转化，科技成果转化工作列入对员工的考核指标，在职

位晋升工作中将成果转化纳入晋升评定系列。同时公司根据科技成果大小设立不

同等级的科技成果转化奖项，每年对成果转化完成者以及在成果转化中做出突出

贡献的部门和个人予以表彰和奖励。 

（五）发行人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根据中审众环出具的“众环审字（2021）0102907 号”《审计报告》，发行人

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如下： 

项  目 2021-6-30 2020-12-31 2019-12-31 2018-12-31 

资产总额（万元） 193,842.49 175,144.82 178,255.37 181,140.1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万元） 138,277.14 118,407.61 92,714.66 61,25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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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23.87% 27.78% 42.95% 62.32% 

项  目 
2021 年

1-6 月 
2020年 2019年 2018 年 

营业收入（万元） 69,873.66 130,294.36 157,441.14 132,905.30 

净利润（万元） 19,810.74 25,702.34 31,383.25 1,189.1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万元） 
19,810.74 25,702.34 31,383.25 1,224.9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万元） 
19,531.71 25,670.06 24,112.41 740.4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56 0.73 0.89 0.03 

稀释每股收益（元） 0.56 0.73 0.89 0.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44% 24.35% 40.76% 2.0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万元） 
10,691.79 14,239.38 23,327.19 17,159.33 

现金分红（万元） - - - -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2.52% 3.42% 3.42% 3.05% 

（六）发行人存在的主要风险 

1、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公司所处行业的上游行业为石油化工、煤化工等化工原材料行业，生产所需

的原材料包括乙二醇、环氧乙烷、乙醛等各类基础化工产品，其中最主要的原材

料为乙二醇。上述化工原材料所处行业发展成熟，原材料供应充足，其市场价格

受供需关系、国际油价等因素影响较大。报告期内，受乙二醇市场供需关系和原

油价格下跌等因素的影响，公司乙二醇的采购价格呈总体下降趋势，2018 年、

2019年、2020年、2021 年 1-6 月，公司乙二醇平均采购价格（不含税）分别为

6,183.19 元/吨、4,084.22 元/吨、3,399.52 元/吨和 4,535.74 元/吨。虽然公

司会根据原材料变动幅度并结合市场需求情况调整产品销售价格，但调整存在滞

后的可能性，因此上游行业产品价格的波动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公司产品的毛利率

造成影响。如上游原材料价格上涨而公司的产品销售价格未能及时进行调整，则

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2、产品价格波动风险 

甲硝唑、乙二醛和乙醛酸等产品是公司的主要产品。2018年、2019年、2020

年、2021 年 1-6 月，公司甲硝唑原料药产品的平均销售单价分别为 72,91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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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吨、85,074.44 元/吨、88,382.41 元/吨和 92,291.04 元/吨；乙二醛产品的

平均销售单价分别为 5,389.40 元/吨、4,876.96 元/吨、4,594.63 元/吨和

5,064.93 元/吨；乙醛酸产品的平均销售单价分别为 8,777.83元/吨、11,188.53

元/吨、9,921.93 元/吨和 8,852.63 元/吨，产品平均售价波动较大。公司下游

客户对公司产品的需求受宏观经济及客户下游行业需求的影响。若公司下游客户

所在行业出现停滞甚至下调，则可能影响该等客户对公司产品的需求量和价格，

进而对公司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3、环保风险 

公司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等，若处理不当，对周边

环境会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因此，公司制定了严格的环保管理制度，并在污染

治理上加大投入，不断优化工艺及设备。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环保事故。虽然

公司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防止环境污染的发生，但公司仍存在由于人员操作等

问题导致环保设备使用不当或废物排放不合格等情况而被环保部门处罚进而对

公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的风险。同时，随着环保要求越来越高，政府可能会

颁布新的法律法规，提高环保标准，增加排污治理成本，从而导致公司生产经营

成本提高，对公司盈利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4、安全生产风险 

公司在生产过程中涉及易燃易爆和危险化学品等物质，容易发生安全生产事

故。因此，公司制定了严格的安全管理制度，始终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综合治理”的工作方针，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健全安全责任体系，持续改

进安全生产状况，保障公司安全生产顺利进行。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重大安全

生产事故，但不能排除因设备老化、物品保管及操作不当、自然灾害等原因而造

成意外安全生产事故的可能性，从而造成经济损失并影响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开

展。 

5、毛利率波动的风险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2021 年 1-6 月，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分别为

22.34%、37.86%、40.48%和 36.38%，呈现波动趋势。报告期内，公司毛利率变

动主要受到原材料采购价格变动和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双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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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2020年财务数据为依据，假定产品成本、数量及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

原材料乙二醇价格提高 1.00%，将使得公司毛利率下降 0.17 个百分点，利润总

额下降 0.73%；乙二醛产品销售价格下降 1.00%，将使得公司毛利率下降 0.12个

百分点，利润总额下降 0.85%；乙醛酸产品销售价格下降 1.00%，将使得公司毛

利率下降 0.14个百分点，利润总额下降 1.01%；2-甲基-5-硝基咪唑产品销售价

格下降 1.00%，将使得公司毛利率下降 0.05个百分点，利润总额下降 0.34%；甲

硝唑产品销售价格下降 1.00%，将使得公司毛利率下降 0.13 个百分点，利润总

额下降 0.90%；鸟嘌呤产品销售价格下降 1.00%，将使得公司毛利率下降 0.05个

百分点，利润总额下降 0.38%；六氟磷酸锂产品销售价格下降 1.00%，将使得公

司毛利率下降 0.02个百分点，利润总额下降 0.16%。 

除受新冠疫情因素影响外，若未来宏观环境发生变化、行业竞争加剧、原材

料和直接人工成本上涨、产品议价能力降低等，则可能导致公司未来的主营业务

毛利率出现下滑风险，从而影响公司整体盈利水平。 

6、经营业绩波动的风险 

2018年、2019年、2020年、2021 年 1-6 月，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132,905.30

万元、157,441.14 万元、130,294.36 万元和 69,873.66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740.45 万元、24,112.41 万元、

25,670.06万元和 19,531.71 万元，经营业绩受多重因素影响呈现较大波动。公

司未来发展仍将受宏观经济环境、行业政策、下游市场需求等外部影响，同时也

与公司的研发创新、新产品开发、市场开拓、产能布局等内部因素密切相关，存

在一定不确定性，如果上述因素发生重大不利变化，或公司新产线投产后长期未

达到满产运行，无法实现预期效益，则公司经营业绩将受到影响或出现大幅波动。 

二、本次发行情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A股） 

每股面值 人民币 1.00元 

发行股数 不超过 4,725.72万股 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 不低于 10% 

其中：发行新股数量 不超过 4,725.72万股 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 不低于 10% 

股东公开发售股份 

数量 

本次发行不涉及股东公

开发售股份 
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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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后总股本 不超过 40,000.68万股 

每股发行价格 【】元 

发行市盈率 【】倍（按每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收益计算） 

发行前每

股净资产 

【】元/股（按【】年【】月【】日

经审计的净资产除以本次发行前总

股本计算） 

发行前

每股 

收益 

【】元/股（按【】年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的孰

低额除以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

股净资产 

【】元/股（按【】年【】月【】日

经审计的净资产及本次发行新增净

资产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

每股收

益 

【】元/股（按【】年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的孰

低额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市净率 【】倍（按每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发行方式 
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或中国证监会等监管机关认可的其他发行方式 

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询价对象及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开设证券账户的

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禁止购买者除外)或中国证监

会认可的其他对象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募集资金总额 【】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 【】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研发中心及多功能试验车间项目 

抗病毒原料药及中间体项目 

年产 25亿片（粒）高端制剂车间项目 

三、保荐代表人、协办人及项目组成员介绍 

（一）本保荐机构指定保荐代表人情况 

1、保荐代表人姓名 

谢广化、肖继明 

2、保荐代表人保荐业务执业情况 

谢广化保荐业务执业情况主要如下： 

项目名称 保荐工作 
是否处于持

续督导期间 

福建万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300972）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项目 
项目协办人 是 

肖继明保荐业务执业情况主要如下： 

项目名称 保荐工作 
是否处于持

续督导期间 

1、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600409）公开增发项目 项目组主要成员 否 

2、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000949）非公开发行项目 项目组主要成员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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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保荐工作 
是否处于持

续督导期间 

3、美克国际家具股份有限公司（600337）非公开发行项目 项目组主要成员 否 

4、青海明胶股份有限公司（000606）非公开发行项目 项目协办人 否 

5、贵州长征电气股份有限公司（600112）非公开发行项目 保荐代表人 否 

6、四川国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600321）非公开发行项目 保荐代表人 否 

7、新疆天山畜牧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300313）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项目 
保荐代表人 否 

8、郑州三晖电气股份有限公司（002857）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中小板上市项目 
保荐代表人 是 

9、江苏华信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300717）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项目 
保荐代表人 否 

10、福建万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300972）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项目 
保荐代表人 是 

（二）本次证券发行项目协办人及其他项目组成员 

项目协办人：马向涛 

其他项目组成员：田开元、肖舜华、赵永强、范一平、睢智媛 

四、本保荐机构与发行人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的情况说明 

民生证券自查后确认，截至本上市保荐书出具日，保荐机构除通过子公司民

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发行人 1.64%的股份、通过做市交易持有发行

人 0.30%的股份外，发行人与本保荐机构之间不存在下列情形： 

1、本保荐机构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或者通过参与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持有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股份； 

2、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本保荐机构或其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股份； 

3、本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及其配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发

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重要关联方股份，以及在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重要关联方任职； 

4、本保荐机构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与发行人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相互提供担保或者融资； 

5、本保荐机构与发行人之间的其他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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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保荐机构承诺事项 

本保荐机构通过尽职调查和对申请文件的审慎核查，做出如下承诺： 

（一）本保荐机构已按照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

定，对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充分了解

发行人经营状况及其面临的风险和问题，履行了相应的内部审核程序。 

（二）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

有关证券发行并上市的相关规定。 

（三）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四）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中表达意

见的依据充分合理。 

（五）有充分理由确信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其他证券服务机构发表的

意见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六）本保荐机构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项目组其他成员已勤勉尽责，对发

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七）本上市保荐书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八）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

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九）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依照相关规定采取的监管措施。 

（十）因本保荐机构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先行赔偿投资者损失。 

（十一）在本次保荐工作中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有偿聘请第三方的情况，不存

在未披露的聘请第三方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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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发行人关于本次证券发行上市的决策程序 

（一）发行人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了有关发行上市的议案 

发行人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21年 2月 26日在发行人会议室召开。

应出席会议董事 9人，实际到会 9人。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与本次公开发行有

关的议案： 

1、《关于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议案》； 

2、《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负责办理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相关事宜的议案》； 

3、《关于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募集资金用途及使用可行

性研究报告的议案》； 

4、《关于本次发行前滚存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5、《关于制定公司上市后三年内稳定公司股价预案的议案》； 

6、《关于制定〈公司上市后未来三年及长期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7、《关于公司就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事项出具有关承诺及有关

约束措施的议案》； 

8、《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和

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9、《关于审核确认公司申报审计报告的议案》； 

10、《关于审核确认公司报告期内关联交易的议案》； 

11、《关于制定〈湖北省宏源药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的议案》； 

12、《关于制定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上市后适用版本的议案》； 

13、《关于湖北省宏源药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

案》； 

14、《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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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人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对本次发行与上市相关事项的批准与授权 

发行人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21 年 3 月 22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出席

或授权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共 23人，占有效表决权总股份的 71.61%。会议审议

并通过了以下与本次公开发行有关的议案： 

1、《关于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议案》； 

2、《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负责办理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相关事宜的议案》； 

3、《关于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募集资金用途及使用可行

性研究报告的议案》； 

4、《关于本次发行前滚存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5、《关于制定公司上市后三年内稳定公司股价预案的议案》； 

6、《关于制定〈公司上市后未来三年及长期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7、《关于公司就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事项出具有关承诺及有关

约束措施的议案》； 

8、《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和

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9、《关于审核确认公司申报审计报告的议案》； 

10、《关于审核确认公司报告期内关联交易的议案》； 

11、《关于制定〈湖北省宏源药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的议案》； 

12、《关于制定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上市后适用版本的议案》； 

13、《关于湖北省宏源药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

案》。 

七、发行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

条件 

1、本保荐机构在《发行保荐书》中对发行人是否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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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板注册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做了详细说明。本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本

次发行上市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创业板发行条件。因此，发行人符

合《上市规则》第 2.1.1条第（一）项之规定。 

2、发行人本次发行前股本为 35,274.96万元，本次公开发行新股 4,725.72

万股，本次发行后股本总额为 40,000.68万元，不低于 3,000万元。因此，发行

人符合《上市规则》第 2.1.1条第（二）项之规定。 

3、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新股 4,725.72万股，发行后股本总额为 40,000.68

万元，发行后股本总额超过 4亿元，且本次公开发行股份的比例不低于本次公开

发行后股份总数的 10%。因此，发行人符合《上市规则》第 2.1.1条第（三）项

之规定。 

4、发行人财务指标符合《上市规则》规定的标准： 

根据中审众环出具的“众环审字（2021）0102907 号”《审计报告》，发行人

2019 年、2020 年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者为计算依据的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24,112.41万元、25,670.06 万元。发行人最近两年净利润

均为正，且累计净利润不低于 5,000万元。发行人为境内企业且不存在表决权差

异安排。因此，发行人符合《上市规则》第 2.1.2 条第（一）项之规定。 

八、关于发行人证券上市后持续督导工作的安排 

事项 工作计划 

1、持续督导事项 
在本次发行股票上市当年的剩余时间及其后三个完整会计

年度内对发行人进行持续督导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

善防止大股东、其他关联方违

规占用发行人资源的制度 

强化发行人严格执行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的意识，协助发行

人制订、执行有关制度；与发行人建立经常性信息沟通机制，

确保保荐机构对发行人关联交易事项的知情权，持续关注发

行人相关制度的执行情况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 

2）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

善防止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

务之便损害发行人利益的内

控制度 

协助和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制度；与

发行人建立经常性信息沟通机制，持续关注发行人相关制度

的执行情况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况 

3）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

善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

规性的制度，并对关联交易发

表意见 

督导发行人尽可能避免和减少关联交易，若关联交易为发行

人日常经营所必须或者无法避免，督导发行人按照《公司章

程》等规定执行，对重大的关联交易本保荐机构将按照公平、

独立的原则发表意见 

4）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向

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提交

与发行人建立经常性信息沟通机制，督促发行人负责信息披

露的人员学习有关信息披露的规定，适时审阅发行人信息披

露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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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 工作计划 

的其他文件 

5）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

的存储、使用、投资项目的实

施等承诺事项 

督导发行人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及相关法律法规合法

管理和使用募集资金；定期跟踪了解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

情况，并就募集资金相关事项发表意见 

6）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

供担保等事项，并发表意见 

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有关文件的要求规范发行人担保行为

的决策程序，要求发行人对所有担保行为与保荐机构进行事

前沟通 

7）持续关注发行人经营环境

和业务状况、股权变动和管理

状况、市场营销、核心技术以

及财务状况 

与发行人建立经常性信息沟通机制，及时获取发行人的相关

信息 

8）根据监管规定，在必要时

对发行人进行现场检查 

定期或者不定期对发行人进行回访，查阅所需的相关材料并

进行实地专项核查 

2、保荐协议对保荐人的权利、

履行持续督导职责的主要约

定 

保荐人有权从发行人获得所需要的有关文件、资料，发行人

应给予充分及时配合，并保证所提供文件和资料真实、准确、

完整；有权要求发行人按照《保荐管理办法》和其他法律的

规定及协议的约定，及时通报有关信息；有权对发行人违法

违规事项发表公开声明；有权根据情况向证监会、证券交易

所报告；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可能存在违法违规行为以及

其他不当行为的，有权督促其做出说明并限期纠正；保荐人

的保荐代表人或其委派的其他项目人员有权列席发行人股

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保荐人及其保荐代表人有权随时

查询发行人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资料 

3、发行人和其他中介机构配

合保荐机构履行保荐职责的

相关约定 

发行人及其董事、监事、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应配合保

荐人履行保荐职责，并保证向保荐人提供的文件和资料真

实、准确、完整；发行人应当积极配合保荐人的保荐代表人

及项目人员的现场检查工作以及参加保荐人组织的培训等，

不得无故阻挠保荐人正常的持续督导工作，为保荐人、保荐

人的保荐代表人及保荐人聘请的中介机构从事保荐工作提

供必要的条件和便利；发行人应当向保荐人提供为其提供服

务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的沟通渠道和联

系方式。保荐人对持续督导期间内上述中介机构出具意见存

在疑义的，有权直接或者通过发行人与上述中介机构签字人

员及时沟通，发行人应给予充分配合 

九、保荐机构和相关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冯鹤年 

法定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1168号 B座 2101、2104A

室 

保荐代表人：谢广化、肖继明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28 号民生金融中心 A座 16-18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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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010-85127999 

传 真：010-85127940 

十、保荐机构对本次股票上市的保荐结论 

综上所述，本保荐机构认为，湖北省宏源药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

上市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创业板注册管理办法》、《上市规则》等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同意担任湖北省宏源药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

发行上市的保荐人，推荐其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

保荐责任。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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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湖北省宏源药业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保荐书》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谢广化  肖继明  

项目协办人：     

 马向涛    

内核负责人：     

 袁志和    

保荐业务负责人：     

 杨卫东    

保荐机总经理：     

 冯鹤年   
 

 

保荐机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冯鹤年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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